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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热线：0571-85212130 13857101115消 防

本报记者 陈立波通讯员陈钧文

李康，今年 37 岁，现任杭州消防支队上城大队副大队
长。入伍18年来，李康先后担任过排长、中队长、指导员、参
谋、副大队长，处置各类灭火救援任务2100多起，抢救被困
人员350余人，疏散被困人员2000余人，办理审核验收项目
200多个，火灾调查50起，消防监督检查980余次，荣立个人
三等功2次，并获得全省优秀警官、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

对于出租房消防安全这个老大难问题，李康一直特别
上心。2015年6月，消防大队联合辖区派出所对南星街道梵
天寺路附近的出租房进行消防检查时，发现梵天寺庙54号
一个由仓库改造而成的“群租房”存在重大消防安全隐患：
整个仓库被隔成了160个房间，共租住了300多人；这么多人
烧菜做饭大都在房间门口进行；通道上停放着电动车，不少
杂物也堆放在那里；违规用电、用气和私拉乱接电线的情况
非常普遍。

李康立即联系当地街道和派出所，挨家
挨户劝说承租户搬离现场。很多租客白天
上班不在家，他就利用下班时间进行走访。
与此同时，他要求房东立即与租客解除租赁
合同，并清退相关费用。

作为分管消防产品监督检查工作的消
防大队领导，李康经常主动作为，积极协调
工商、质检等相关职能部门开展消防联合执
法检查，加大对装修材料、消防产品的源头
管理。

最近1年来，上城消防大队共完成装修
材料见证取样 560 批次，监督抽样 50 批次，
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76份，行政处罚7起，
组织工商、质检联合检查10余次，极大地震
慑了消防违法行为，从源头上净化了全区消
防产品的使用、销售、生产环境。

今年夏季消防安全检查活动开始后，李康深知肩上责

任重大，对重点场所排查中发现的难点问题逐个“一点一
策”整改，并加大检查的力度和频次，力保辖区范围内“不冒
烟、不起火”。

本报记者 陈立波通讯员凌文丹
施佳颖，现任杭州萧山消防大队参谋，负责内勤工作。

入伍10年来，她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2次，受嘉奖3次，并获
优秀警官、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

施佳颖的工作平凡而琐碎，战友们经常
用“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来形容她
的工作。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每天把所有工作
都记在笔记本上，是施佳颖多年从事内勤工
作养成的一个习惯。每天早上，她都会把上
级部门、领导布置的任务和本单位的例行工
作逐条写下来，然后合理安排时间去完成。

今年夏季消防安全检查工作开展以来，
施佳颖每天要把重要场所基础排查工作的
各类信息汇总成工作简报，为大队领导全面
掌握全区火灾防控进展情况提供支撑；帮助
新到队干部和学员解决工作中碰到的困难；
制定本区消防专项工作方案，组织会议，撰
写会议材料，推动本区工作的开展落实；制
定全区消防安全宣传工作方案，安排宣传车
工作计划，深入机场、景点、社区开展消防安

全宣传……施佳颖凭着高度责任心，以耐心细致来应对工
作的繁琐，以周密严谨来应对工作的复杂，尽职尽责地完
成各项工作任务，为大队工作的正常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
保障。

“我也想多陪陪孩子，但最近工作实在太忙了，只能等
忙过这阵子。”施佳颖坦言，夏季消防安全检查工作开始后，
加班已成了常态。每天早上起床时，4岁的孩子会拉着她的
手说“妈妈，今天早点回家”，但当她下班回到家时，孩子都
已经睡着了。

再后来，因为爱人也经常出差，施佳颖索性把孩子托付
给了父母照顾。“作为一名消防官兵，当组织需要时，我便义
无反顾。”施佳颖坚定地说。

李康：力保辖区“不冒烟不起火”

施佳颖：繁琐工作 严谨完成

法院公告
2016年8月16日

（2016）浙0702民初7015号
倪功成、周星芳：本院受理原告华征平诉被告

倪功成、周星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02 民初7015 号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20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汤溪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7432号

毛雪花：本院受理原告倪洪钱与被告毛雪花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6）浙 0702 民初 7432 号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明
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03124号

吴跃建：原告金式文与被告吴跃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702
民初 0312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一、被
告吴跃建应当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即归还原告金式
文借款本金 90000 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银行
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本判确定履行之日）。二、
本案受理费 2050 元，由被告吴跃建负担。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6975号

陈加良：本院受理原告周静泉诉被告陈加良房
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陈加良公告送达本
院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
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3337号

陈超、陈强：本院受理原告成振丹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6）浙 0782 民初 3337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4785号

徐平、姚丽芬：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

乌分行诉被告徐平、姚丽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782 民初 478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义商初字第8366号

义乌琳多饰品有限公司、浙江博贸服饰有限公
司、浙江丽美工艺品有限公司、孟庆美、王跃忠、黄
奇奇、孟庆芳、孟希烈、孟超奇、王州丽、王芳：本院
受理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
分公司与被告义乌琳多饰品有限公司、浙江博贸服
饰有限公司、浙江丽美工艺品有限公司、孟庆美、
王跃忠、黄奇奇、孟庆芳、孟希烈、孟超奇、王州丽、
王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举
证通知书、适用令状式法律文书告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诉讼材料。本案定于
2016 年 11 月 2 日下午 14：30 在本院第十九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届时被告应安时到庭参加诉
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2999号

刘体付：本院受理原告陈如美为与被告刘体付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16）浙 0782 民初
2999 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如下：被告刘体付于本
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支付原告陈如美货款人民币
46700 元及利息（自 2016 年 2 月 25 日起按中国人民
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实际
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 229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968 元，由被告刘体付负
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5986号

李正哲：本院受理原告刘永琴与被告李正哲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782 民初 598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23民初2071号

何俊：本院受理原告郑津津诉被告何俊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原告诉称要求：1、

被告立即归还借款本金35000元并支付自2015年5
月 21 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 6%计算的利息；
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 30 日。本案由徐旭军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
员吴锡文、涂荣进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开庭审理
日期为 2016 年 11 月 17 日上午 9 时，开庭地点在本
院柳城法庭。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83民催12号

申请人浙江尚宇建设有限公司因持有的华东
三省一市银行汇票遗失，该汇票出票日期2016年7
月 29 日，票据号码 0010004124131546，票面金额人
民币 90000 元，出票人浙江尚宇建设有限公司，出
票行浙江东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
永康市财政局财政存款专户。现申请人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 219 条的规定，现予以公告。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
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1898号

应驰、陈亭亭、浙江峰琳实业有限公司、浙江
赛神实业有限公司、浙江美奕工贸有限公司、浙江
乐家厨具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俞洁花与被告应
驰、陈亭亭、浙江峰琳实业有限公司、浙江赛神实
业有限公司、浙江美奕工贸有限公司、浙江乐家厨
具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784 民初1898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3846号

陈予加、张小娟：本院受理原告陈小珍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6）浙 0726 民初 03846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3900号

钟生根：本院受理原告唐昌灯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 0726 民初 03900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5444号

何伟康：本院受理原告张晶晶诉被告何伟康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30 日内。本案由何清良担任审判
长，与代理审判员刘波、人民陪审员李伯虎组成合
议庭，定于 2016 年 11 月 17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浦东
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1937号

邵文祥：本院受理原告郑日成诉被告邵文祥保
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6）浙 0726 民初 1937 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2328号

黄生年、王群芳：本院受理原告周生平诉被告
黄生年、王群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726 民初 0232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1974号

张光星：本院受理原告倪惠莲诉被告张光星离
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 0726 民初 0197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4916号

于祥甫、于伟胜、李娜：本院受理原告张朝战诉
于祥甫、于伟胜、李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 2016 年 11 月 19 日上午 8 时 40 分在第
十审判庭开庭进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2325、02327号

黄生年、王群芳：本院受理原告黄荷宵诉被告
黄生年、王群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726 民初 02325、
0232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802民初2461号

衢州市南孔旅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衢州卡奥拉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诉你房租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6）浙 0802 民初 2461 号案件的起诉状
副本、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法院廉
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
日（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在第十五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802立预255号

孔祥明：本院受理的原告黄雪云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诉讼风
险提示、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你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1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花园法庭第二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802民初1547号

邹勇军：本院受理原告陈红忠诉被告邹勇军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依法判决如
下：被告邹勇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返
还原告陈红忠借款本金 50000 元及利息，并支付
公告费 650 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 0802 民初 154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802民初2737号

王万根、王钱根、王小均、王萍花、周晓贞、王
璐、张慧平、衢州市南孔旅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徐云飞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法院廉政
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及外网案件查询告知书。原告
起诉要求王万根归还借款40万元及利息、律师费1
万元，其他被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